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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

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三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公司董事长李

岩先生因公务不能现场主持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赵

龙节先生主持。会议应参会董事九名，实参会董事八名，赵龙节先生、张国宏先

生、李捷先生、王宏伟先生现场参会，李大进先生、秦虹女士、王艳茹女士以视

频方式参会，李岩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屠楚文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此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首都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首都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公司原《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废止。



（三）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首都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公司原《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制度》废止。

（四）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首都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五）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首都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实施细则>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六）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首都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以 8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怡畅

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贷款追加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怡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畅置业”）是公司与北京建工地产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项目公司，三方持股比

例为 20%:45%:35%。怡畅置业主要负责开发北京市昌平区“硅谷 ONE”项目。

怡畅置业于 2025 年 10 月取得华夏银行北京分行 11.96 亿元开发贷，贷款期

限 5年，担保方式为以“硅谷 ONE 项目”未售部分房地产抵押。

现由公司与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按

持股比例对 11.96 亿元开发贷款追加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 20%的股权比例

计算，提供担保金额为 2.392 亿元。

2025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

会对公司新增担保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

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为怡畅置业追加提供担保在 2024 年年度股东会

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请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25-111）



（八）以 8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贵阳首开

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龙泰”）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主要负责开发贵州省贵阳市首开紫郡项目。

北京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熹泰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云海腾飞铸造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设立的

项目公司，双方持股比例为 85%:15%。主要负责开发北京市通州区宋庄保障房项

目。

北京首开新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置业”）由公司与北京北投置

业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双方持股比例均为 50%。主要负责开发北京市通州区国风

尚城项目。

贵阳龙泰拟向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业信托”）申请 11 亿元

信托贷款，期限不超过 3年（债权初始期限为 18 个月，续作期限需经大业信托

同意），双方拟签署《债权投资合同》。

本次信托贷款的增信措施安排如下：

1、由公司作为债务加入人，对贵阳龙泰在《债权投资合同》项下的全部清

偿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还款责任。

2、公司以持有的对熹泰公司及新奥置业的借款向大业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3、熹泰公司以其持有的北京市通州区宋庄保障房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担保。上述增信措施在信托放款前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最终可为上述全部

或部分措施。

2025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

会对公司新增担保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

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为贵阳龙泰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未在 2024 年

年度股东会授权范围内，需另行提请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

事会授权相关人士负责签署与本次信托贷款的相关事宜（包括签署"大业信托-

业服 219 号单一资金信托"项下交易文本（《债权投资合同》《债务加入合同》《抵

押协议》《质押协议》《投后信用管理委托协议》等）；办理抵押/质押登记手续；

行使交易文本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提前还款权、满 18 个月时申请续作的权利



等）并履行公司在相关文件项下所有义务和责任。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25-111）

（九）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如下事项：

1、审议《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面向

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5、审议《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6、审议《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为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临 2025-112）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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